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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院徽徵選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 

希望藉由「院徽」之徵選活動，建立本院之學術特色印象，提昇國人對於海洋法律與政

策之重視。 

二、學院簡介 

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於2015年2月成立，下設海洋法律研究所、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學

系）及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研究所碩士班）等一系二所。 
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主要聚焦於海洋法律及海洋政策之人才培育、研究與服務，研究方

向主要針對臺灣總體海洋法律與政策，包含海域主權、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域安全

等項目進行規劃與推動。相較於其他各校的「法學院」或「法商學院」，「海洋法律與

政策學院」體現本校學術研究的獨特性與專業性。 

三、學生出路 

（一）學術界：傳統法學、國際法、海洋政策等領域之學術單位。 
（二）產業界：港務、水產、漁會、海運及船務公司等。 
（三）公職：海洋法政公部門（如海巡、漁業、航港、海關、移民等）國家考試、外交特考、

司法官特考、律師高考。 

四、參加資格 

（一）任何個人（自然人）或以團體集體創作等方式，均可參加徵選（惟聯合創作者須指定

代表人）。 

（二）參賽作品需未曾參加其他競賽得獎之設計作品。 

五、設計需求 

（一）線條簡單而具有創意，且用色須鮮明。 

（二）設計理念與特色說明：以 500 字以內文字加以闡述說明，並提供書面及電子檔案。 

（三）設計規格及繳交資料：繪製 15 cm×15 cm 及 2 cm×2 cm 之「院徽」單色稿及彩色稿各

乙式，黏貼於 4 開黑襯卡紙上，並於黑襯卡紙背面黏貼「報名表暨創作理念說明」，

另需將圖檔（AI 檔及 JPG 檔）存於光碟。 

（四）基本設計項目：「院徽」設計需考慮便於放大、縮小，以應用製作於各式出版品、展

場空間、戶外活動大型輸出等各種大小、材質之宣傳品、紀念品上，並能明顯識別。 

（五） 電子檔案模式：不可使用手工稿，圖檔規格 AI 檔及 JPG 檔（像素 1200×1200，600dpi
以上），檔案大小在 5MB 以上。 

六、活動期程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18 年 12 月 20 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評審日期：預計於 2019 年 1 月 20 日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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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布及頒發獎勵金日期：2019 年 2 月 1 日以前於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與政策學

院網頁（http://www.colp.ntou.edu.tw/bin/home.php）公布得獎作品，並另通知得獎人領

取獎勵金。 

七、評選及獎勵方式 

由海洋法政策學院組成評選小組進行評選。「第一名」作品：1 名，頒發獎勵金新臺幣

30,000 元整；「第二名」作品：1 名，頒發獎勵金新臺幣 12,000 元；「第三名」作品：1 名，

頒發獎勵金新臺幣 8,000 元。「佳作」作品：2 名，各頒發獎勵金新臺幣 5,000 元。 

八、著作權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所送參賽作品均不退件，請自行留存底稿。 

（二）所送資料不齊者視為資格不符，本院不予受理。 

（三）得獎作品之著作人（設計者）同意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移轉由本院全部取得，並賦予

本院修改調整之權利，且同意不行使著作人格權；本院有授權廠商生產之權利；除發

給獎勵金外，不另支付稿費及版稅。 

（四）若入圍得獎者私下將設計作品讓與第三者，本院得隨時暫停或取消參加競賽及展覽之

權利，並追回已頒發之獎勵金。 

（五）參賽作品必須為自行創作設計或擁有其著作權，且未曾參加其他國內外相關設計競賽，

嚴禁抄襲仿冒。如有任何爭議或糾紛發生，概由創作者負相關法律責任，並沒收獎勵。 

（六）入選作品於領獎前，創作者應與本院依著作權法規定訂立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七）本單位依著作權法得以運用獲選作品之圖片、文字說明、立體模型等相關資料，行使

一切重製、公開展示及不限時間、次數、方式使用之權利（包括：展覽、宣傳、動畫、

影片、攝影、報導、印刷之用），同時運用於相關活動或產品之使用權等，均不另支

酬。 

（八）凡參賽者於送件表上簽章後，即視為同意並遵循本案之各項規定。 

（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院徽徵選活動」因不可抗力之特殊原因無法

執行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如已繳交郵件資料，亦

不退件。 

 (十) 本案如有未盡事宜，除依相關規定辦理外，亦可由評審小組會議審議決定。 

九、投稿及查詢 

（一）作品上請寫明著作人姓名或名稱、代表人、聯絡電話、服務單位、Email 及地址，信封

上請註明「參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院徽徵選活動作品」，掛號郵

寄或親送至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辦公室 ，郵寄地址：20224 基隆市

中正區北寧路 2 號－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 

（二）若對本活動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辦公室周怡良助教（02）24622192
轉 3618，Email: yiliang@mail.ntou.edu.tw。 

 


